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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37          证券简称：五芳斋         公告编号：2023-021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关联交易内容：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关

联方嘉兴市远虹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虹房产”）购买位于嘉兴市

秀洲区新城街道木桥港路677号兴耀商务广场1幢及商务中心自持部分的办

公用房以及对应的地下车库（共310个车位）（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建

筑面积为30,393.56平方米，交易价格总额为人民币376,521,207.00元（含增

值税）（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未

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仍需交易双方根据相关不动产权交易过户的规定，签署合同文本、

交割款项并办理房产过户登记相关手续后方能正式完成，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保障公司总部办公场所的稳定，满足公司长期发展对办公场所的需求，公

司拟向远虹房产购买位于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木桥港路 677号兴耀商务广场 1

幢及商务中心自持部分的办公用房以及对应的地下车库（共 310个车位），建筑

面积为 30,393.56平方米。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服务业务资产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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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432,300.00元（不含增值税）。根据交易惯例，以评估价值为依据，加上增

值税后，本次交易价格总额为人民币 376,521,207.00 元（含增值税）。购买的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由于远虹房产与公司同受五芳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芳斋集团”）

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2月修订）》，远虹房产为

公司关联法人，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

未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远虹房产为公司控股股东五芳斋集团的全资孙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月修订）》规定，远虹房产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嘉兴市远虹房地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幸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11MA2B9GQ76X 

成立时间：2018 年 3月 9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木桥港路 677号兴耀商务广场 1幢

908室、909室、910 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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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公司控股股东五芳斋集团全资子公司嘉兴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持

有远虹房产 100%股份。 

2、关联方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度 

2023 年 3月 31日 

/2023 年 1-3月 

资产总额 736,661,008.31 748,932,302.52 

负债总额 672,936,371.37 689,652,467.63 

净资产额 63,724,636.94 59,279,834.89 

营业收入 19,153,459.60 4,054,262.66 

净利润 -14,389,635.97 -4,315,620.96 

是否经审计 是 否 

3、资信情况 

截至目前，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远虹房产不存在行政处罚、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黑名单）信息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兴耀商务广场位于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木桥港路 677号，整个地块项目由

远虹房产投资，总用地面积 43,347 平方米，由 2 幢商业办公楼、4 幢住宅楼组

成，配有地下车库。 

标的资产为兴耀商务广场 1 幢及商务中心自持部分的办公用房以及对应的

地下车库（共 310 个车位）。兴耀商务广场 1 幢及商务中心自持部分已取得浙

（2021）嘉秀不动产权第 0069198号不动产权证，证载登记面积为 30,393.56 平

方米，对应土地面积为 3,321.10平方米，用途为办公，土地使用权期限至 2058

年 3月 29日。 

兴耀商务广场 1幢建筑面积 30,124.69 平方米，大楼共 18层（局部 3 层），

地下 1层，1楼为办公楼大厅以及部分商业门店，2-18层作为办公使用；商务中

心建筑面积 268.87 平方米，为粽子造型的钢结构房产，目前作为品牌展厅使用。 

2021 年 9月 30 日，公司与关联方远虹房产签订了《五芳斋总部大楼租赁合

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并签订多项补充协议，承租坐落于嘉兴市秀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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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新城街道木港桥路 677 号兴耀商务广场的 1 幢 1-6 层、9-18 层房屋及一楼商

务中心（含车位），总租赁面积为 26,565.39 平方米，第一年总租金为

14,847,396.48元，每年租金在上一年租金的基数上逐年递增 3%。截至目前，租

赁合同尚在履行中。 

（二）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三）标的资产的运营情况 

标的资产名称 
不动产权证取得

时间 
取得方式 

投入使用

时间 

计提折

旧年限 

资产目前

使用状况 

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

木桥港路 677号兴耀商

务广场 1幢及商务中心

自持部分的办公用房以

及对应的地下车库（共

310 个车位） 

2021年 10月 15

日 
自行建造 

2021年 9

月 
36年 出租 

（四）标的资产的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元 

标的资产名称 科目 2022 年 12月 31日 2023 年 3月 31日 

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木桥

港路 677号兴耀商务广场 1

幢及商务中心自持部分的办

公用房以及对应的地下车库

（共 310个车位） 

账面原值 346,121,766.64 346,121,766.64 

已计提折旧 17,704,559.38 21,245,471.26 

账面净值 328,417,207.27 324,876,295.38 

是否经审计 是 否 

四、标的资产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具有证券服务业务资产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

的资产的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于 2023年 4月 13日出具坤元评报〔2023〕253号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收购涉及的嘉兴市远虹房地产有限

公司单项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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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远虹房产单项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345,432,300.00 元（大写为人民币叁亿肆

仟伍佰肆拾叁万贰仟叁佰元整，不含增值税）。 

2、标的资产评估方法及结论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评估对象特点、评估目的、价值类型、资料收集

情况等相关条件，分别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采用成本法测算的结果为

345,432,300.00 元，采用收益法测算的结果为 347,570,000.00 元，两者相差

2,137,700.00元，差异率为 0.62%。鉴于收益预测是基于对未来宏观政策和未来

房地产市场的预期及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的，现行经济及市场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较

多，收益法中所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劣于成本法，故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成本法

测算结果 345,432,300.00 元作为单项资产的评估价值。评估结果与账面价值

328,417,207.27元相比，评估增值 17,015,092.73 元，增值率为 5.18%。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为评估报告评估值确定，资产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当事人 

出卖人/甲方：嘉兴市远虹房地产有限公司 

买受人/乙方：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房屋基本情况 

买卖房屋（以下简称“该房屋”）坐落于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木桥港路 677

号兴耀商务广场 1幢、商务中心自持部分，建筑面积 30,393.56平方米，房屋用

途为办公，房屋结构为钢混，建设用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出让，使用期限至 2058

年 3 月 29 日止。甲方持有该房屋的不动产权证，证号为浙（2021）嘉秀不动产

权第 0069198 号。 

（三）买卖标的及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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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买卖标的物为整套房屋，总价为人民币 376,521,207.00元（大写：叁亿

柒仟陆佰伍拾贰万壹仟贰佰零柒元整，含增值税）。 

2、该房屋买卖产生的税费由合同当事人按照有关规定承担。 

（四）付款方式及期限 

付款方式：分期付款。 

1、乙方应当于本合同签署之日支付首期房款人民币 188,260,603.50 元（大

写：壹亿捌仟捌佰贰拾陆万陆佰零叁元伍角）； 

2、乙方应当于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当日支付房款尾款人民币 188,260,603.50

（大写：壹亿捌仟捌佰贰拾陆万陆佰零叁元伍角）。 

（五）房屋登记及交付 

1、双方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前按照有关规定向房屋交易管理部门、不动产

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房屋交易审核和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 

2、甲方应当于完成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后 5 个工作内将该房屋交付给乙

方，双方以签署交付证明作为房屋转移占有的标志。 

（六）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照约定时间付款的：（1）逾期在 30 日之内，乙方按日计算向

甲方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2）逾期超过 30日后，甲方有权解除

合同。甲方解除合同的，应当书面通知乙方；乙方应当自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之日

起五日内按照累计应付款的百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房屋已经交付的返还房

屋，同时甲方返还乙方已付全部房款。甲方不解除合同的，乙方按日计算向甲方

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五（该比率不低于第（1）项中的比率）的违约金。 

2、甲方未按照约定时间交付房屋的：（1）逾期在 30 日之内，自约定的交

付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甲方按日计算向乙方支付已付房款万分

之五的违约金。（2）逾期超过 30 日后，乙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解除合同的，

应当书面通知甲方。甲方应当自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之日起五日内返还乙方已付房

款，并按照已付房款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乙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

合同继续履行，甲方按日计算向买受人支付已付房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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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约定 

完成该房屋的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后，甲方与乙方签订的《五芳斋总部大

楼租赁合同》以及多项补充协议，均提前终止。 

六、关联交易的目及对公司影响 

标的资产东临秀洲大道、南临木桥港路、西临清涟路、北临成秀路，周边以

秀洲大道为主干道，多条道路通达，周边配有多趟城市公交站点，公共交通便捷，

周边建有嘉兴科技城、恒丰大厦、中电科产业园等商业办公区，江南摩尔、万达

广场等商业综合体，商业集聚度良好，配套齐全，同时临近秀湖公园，生活配套

齐全，自然环境优美。公司于 2021年 9月已承租标的资产中的 1-6 层、9-18层

房屋及一楼商务中心作为公司总部大楼及品牌展厅。 

公司本次购买标的资产的目的主要是考虑到公司未来发展，租赁办公场所不

利于公司在嘉兴的长期稳定发展，公司决定以购买房产的方式取得办公场所，可

以有效提高团队工作效率，保障公司总部办公场所的稳定，满足公司长期发展对

办公场所的需求，也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有利于提升企业形象、扩大品牌影响

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 

本次交易以评估价值为基础且经双方协议确定，符合公平交易原则，交易价

格公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

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本次购买房产的资金拟全部使用公司自有资金，公司目前自有资金充沛，截

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约 9.42 亿元，支付交易对价后，自有资金

能够满足公司正常经营需要，故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的现金流转、财务

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以评估价格作为定价依据，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

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远虹房产

发生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八、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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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会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厉建平、魏荣明回避表决，其余 7

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上述议案，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

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经我们审慎查验，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

的原则，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则和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至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

需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关

联交易风险可控，标的资产经过具有资质中介机构的评估，并以评估结果为定价

依据，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符合有关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关于公司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监事会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7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以评估价值为基

础确定，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

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在议案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因此，我们认为此次购买房产

暨关联交易事项公允，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交易价格公平、合理，程序

合法，未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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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五芳斋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

上述交易的独立意见，上述事项尚需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公司所履行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满足公司当前

实际办公及未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

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五芳斋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仍需交易双方根据相关不动产权交易过户的规定，签署合同文本、

交割款项并办理房产过户登记相关手续后方能正式完成，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十一、上网公告附件 

1、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

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2、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房产暨关

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4、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收购涉及的嘉兴市远虹房地产

有限公司单项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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